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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審報字第 10002314 號

統一強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鑒：

統一強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民國99及 98年 12月 31日之淨資產價值報告書及投

資明細表，暨民國 99 及 9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淨資產價值變動表，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之責

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

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

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

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有關法令、「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統一強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淨資

產，暨民國 99 及 9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營運成果及淨資產價值之變動情形。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陳美姿

會計師

蕭金木

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 (82)台財證(六)第 39230 號：

(81)台財證(六)第 33095 號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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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一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統 一 強 漢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一、成立及營運

(一)統一強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係依據中華民國政府有關法令規定，於民國 96

年 4 月 17 日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核准成立

之在國內募集並投資於國內外有價證券之開放式股票型基金。

(二)本基金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

收益之安定為目標。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中華民國之上市、上櫃股票、承銷

股票、受益憑證(含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

位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台灣存託憑證

及經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香港、大陸地區及新

加坡依金管會規定得投資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股票(含特別股)、指數股票

型基金(ETF)、存託憑證或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經理或發行之受益憑證、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暨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由國家及地區或機構所

保證或發行，於上述國家及地區交易之債券(含公債、公司債、金融資產或

不動產證券化之證券商品)。投資方針及範圍如下：

1.本基金以投資於中華民國、香港、大陸地區及新加坡之股票為主。原則上，

本基金投資於國內外上市或上櫃股票(含特別股)、承銷股票、存託憑證及

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淨資產價值之 70%。

2.其中投資於外國及大陸地區之股票、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存託憑證或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之總金額不得低於股票投資總金額之

10%(含)；投資於中華民國上市或上櫃股票(含特別股)、承銷股票、存託

憑證及受益憑證之總金額，原係不得低於股票投資總金額之 50%(含)，嗣

經本基金民國 98 年 6 月之受益人大會決議修改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刪除

此投資比重之限制。

惟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況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

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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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

即為屆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貳億元時，經理

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四)本基金由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經理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擔任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為花旗銀行香港分

行。

(五)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二、主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有關法令、「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

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主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外幣交易事項

1.本基金以新台幣為記帳單位，外幣交易按交易日之即期匯率折算成新台幣

入帳，其與實際收付時之兌換差異，列入已實現資本損益－兌換損益。

2.期末就外幣貨幣性資產或負債餘額，按資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評價調

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損益，列入未實現資本損益－兌換損益。

3.本基金國外之資產及負債，應以計算日當日台北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交易

時間路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外匯交易市場交易價格之收盤價為計算依

據，如無法取得當日路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外幣匯率時，以當日彭博

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資訊替代之，並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二)股票、存託憑證及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

1.係採交易日會計，於成交日按實際取得成本入帳；成本之計算採移動平均

法，以售價減除成本列為已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

2.本基金對所投資國內上市、上櫃股票及存託憑證之價值，係分別以淨資產

價值計算日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計算基礎；若上市或上櫃股票在

該日無收盤價格，則以最近之收盤價格計算；收盤價格與成本間之差異，

帳列未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

3.本基金對所投資之國外上市、上櫃股票及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之價

值，係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

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

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值為準。收盤價格

以即期匯率換算之約當新台幣價格與成本間之差異，帳列未實現資本利得

或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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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上市及上櫃股票之現金股利於除息日列為當期收入，取得盈餘轉增資

及資本公積轉增資配發之股票於除權日註記增加之股數，並重新計算每股

成本。

(三)可轉換公司債

1.採交易日會計，於成交日按實際取得成本入帳，出售成本之計算採移動平

均法，以售價減除成本列為已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

2.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四)附買回債券

係採交易日會計，於成交日按實際取得成本入帳，續後評價以買進成本加計

至計算日止以買進成本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與約定買回價格間

之差異，按權責基礎帳列利息收入。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

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五)期貨契約交易

係採交易日會計，因期貨買賣契約而繳交之交易保證金以成本入帳，並以淨

資產價值計算日期貨交易市場之結算價格為準，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帳列

期貨交易保證金之增減變動及未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未實現資本利得或損

失於平倉處分時轉列為已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

(六)會計估計

本基金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法令及中華民國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對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或有事項，作必要之衡

量、評估與揭露，其中包括若干假設及估計之採用，惟該等假設及估計與實

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三、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基 金 之 關 係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投信)

本基金之經理公司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證券) 對本基金經理公司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公司

統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統一證券

－香港)

統一證券之子公司

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統一期貨) 統一證券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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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99 年 度 98 年 度

1.經 理 費

統一投信 $ 50,494,249 $ 48,751,770

2.證券經紀商手續費

統一證券 $ 1,572,292 $ 1,401,680

統一證券－香港 1,240,308 1,161,373

$ 2,812,600 $ 2,563,053

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委託買賣股票所支付之手續費，列入股票買進成本或

作為股票賣出價款之減少。

3.應付經理費

99年 12月 31日 98年 12月 31日

統一投信 $ 3,977,905 $ 4,906,902

4.期貨交易保證金

99年 12月 31日 98年 12月 31日

統一期貨 $ - $ 13,468,104

四、銀行存款

9 9 年 1 2 月 3 1 日 9 8 年 1 2 月 3 1 日

幣 別 原 幣 金 額 新 台 幣 金 額 原 幣 金 額 新 台 幣 金 額

活期存款

台 幣 $ 19,027,298 $ 57,150,288

港 幣 HKD11,333,125.56 44,271,776 HKD2,047,610.08 8,457,118

新 幣 SGD 708.73 16,770 SGD 14,000.00 319,832

$ 63,315,844 $ 65,927,238

五、經理費及保管費

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應給付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報酬，係

分別按基金每日淨資產價值，依年費率 1.75%及 0.2%逐日累積計算，但除本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之特殊情形（參閱附註一(二)）外，投資於國內外股票(含

特別股)、承銷股票、存託憑證及受益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70%

部分，減半計收經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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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得稅費用

(一)國內：

依財政部發佈之相關函令規定，信託基金之信託利益，未於各項收入發生年

度分配予受益憑證持有人者，以信託基金為納稅義務人扣繳之稅額，不得申

請退還，應俟實際分配時，以其扣繳稅款為受益人之已扣繳稅款；如附註一

所述，本基金之收益不分配，故本基金被扣繳之稅額不得申請退還，帳列所

得稅費用科目。

(二)國外：

本基金投資國外證券之股利及利息收入所需負擔之所得稅，均由給付人依所

得來源國稅法規定予以扣繳並以稅後淨額入帳。

七、衍生性金融商品資訊之揭露

(一)本基金從事期貨交易係為規避未來證券市價變動所造成之市場價格風險。

(二)衍生性金融商品於財務報表上之表達

本基金民國 99 年度未從事期貨契約交易，且截至民國 99 年 12 月 31 日止期

貨交易帳戶餘額為$0；98 年度從事期貨契約交易所產生之已實現期貨契約

損失計$774,600，帳列「已實現資本損益」項下，截至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無未平倉之期貨交易契約，而期貨交易帳戶留存之保證金餘額

計$13,468,104。

八、財務風險控制及避險策略

(一)財務風險控制

本基金所從事之風險控制及避險策略採用全面風險管理與控制系統，以辨認

並有效控制本基金所有風險(包含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作業風險)。本基金

定期考量風險部位、貨幣暴險和經濟環境等因素，進行適當的資產配置，並

藉由資訊系統控管投資部位，以管理市場風險。

(二)避險策略

本基金之避險策略係以達成能夠規避大部分市場價格風險為目的。本基金以

與被避險項目公平價值變動呈高度負相關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作為避險工

具，並做定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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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大財務風險資訊

(一)市場風險

1.本基金持有之金融資產主要為國內外上市及上櫃公司股票等，故股價及匯

率變動將使其投資產生價值波動。本基金之持有部位均透過限額管理及停

損等管理機制，以控管市場風險。

2.本基金持有之附買回債券持有時間甚短，應無重大之市場風險。

(二)信用風險

本基金從事之股票及附買回債券等交易主要係透過集中交易市場下單交易

或係與信用良好之交易相對人往來，應無重大之信用風險。

(三)流動性風險

本基金投資之股票等金融商品均具活絡市場，預期可輕易在市場上以接近公

平價值之價格迅速出售，不致有重大之流動性風險。

(四)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及公平價值風險

本基金投資之附買回債券係屬固定利率商品，無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

但有公平價值變動風險，惟因持有時間甚短，經評估並無重大利率變動之公

平價值風險。


